
田中鎮公所都市土地使用分區(或公共設施用地)證明申請書

□ □ □ □
立即至農會繳

費當場領取收

據。

繳費後返回公

所立刻領取證

明書。

證明書經通知

有錯誤時須配

合繳回銷毀。

費用寄交公所

櫃台。

證明書及收據

均於３日後至

公所領取。

費用寄交公所

櫃台。

證明書及收據

均採郵遞方式

寄送，自行負

擔郵資。

費用寄交公所

櫃台。

證明書及收據

均採郵遞方式

寄送，申請時

檢附回郵信

封。

規費金額 繳款書號碼

元

  
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收
發
章地段號

(同一地段10筆以內)

(逐筆檢附土地謄本)

姓名

手機電話

通訊地址

收費標準：

簽

章

　5筆以內土地，100元。

　超過5筆土地，每增加1筆收費10元。

　最多10筆土地。

　申請1份以上證明書，每增加1份收費50元。

 不同地段分開申請

逐筆土地檢附第一類或第三類土地謄本
(影本即可，請至鄰近地政事務所申請)

勾選

領取

方式

需要 份

試辦中


	工作表1

